
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所得利益核算及 
推估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六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積極利益：因違反本法義務而獲有財產上收入

增加利益之營業淨利、對價或報酬。 

二、消極利益：因違反本法義務應支出而未支出或

節省費用減少支出之所得利益，指規避、延遲

或減少支出獲有之利益。 

三、營業收入：受有利益人於所得利益計算期間依

所得稅法申報之營業收入。 

四、營業淨利：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本、管理及事

務費用之獲利。 

五、利潤率：以受有利益人之營業淨利為分子，營

業收入為分母計算所得數值為利潤率。但經主

管機關認定提供資料完整者，得適用財政部稅

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之各業所得額

標準；未能於期限內提供或經主管機關認定提

供資料不完整者，得適用同業利潤標準所屬行

業淨利率。該年度所得額標準或同業利潤標準

尚未公告時，以前一年度為準。 

六、所得利益總和：依本辦法核算推估之積極利益

及消極利益，及依所得利益期間按日加計利息

之總和。 

七、受有利益人：指因違反本法義務受有所得利益

之行為人或他人。 

第三條 主管機關發現下列行為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

之虞，應注意該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有所得利益者，予以追

繳： 

一、違反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

定。 

二、違反本法第十三條規定，未取得毒性化學物質

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而擅自運作，或

未依其內容運作。 

三、違反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設置專業技

術管理人員。 

四、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未取得關注化學物



質核可文件而擅自運作，或未依其內容運作。 

五、違反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指派專業

應變人員或委託專業應變機關（構），或未依

同條第二項令該應變人員參加訓練。 

六、違反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

未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應變器材、偵測

與警報設備之設置、構造、操作、檢查、維

護、保養、校正、記錄頻率及連線之管理規

定。 

七、違反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未依規定執

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檢測業務而出具不實或

虛偽檢測報告。 

第四條 積極利益分為下列二類： 

一、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期間所產生之營業淨利、對

價或報酬，且與違反本法義務有關者。 

二、他人與違反本法義務受處分對象有契約或其他

法律關係，直接因違反本法義務行為而受有之

財產收入、報酬或對價等經濟利益。 

第五條 前條積極利益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量有關

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計算，有不同方式之計算結果者，

則以平均值認定之： 

一、以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許可、申報、監

（檢、偵）測、查證資料核算，其公式以營業

淨利（元）乘以（違法之運作量/總運作量），

其比值以相同單位計算。 

二、經主管機關認定提供資料不完整或有其他不足

以供主管機關核算之情形者，得以營業收入

（元）乘以利潤率乘以前款之比值計算推估。 

第六條 第四條積極利益之產生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量無關者，依下列方式推估： 

一、檢驗測定機構因違法行為所生之營業淨利。 

二、未依規定或虛偽設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專業應變人員，該人員所獲之

對價或報酬。 

三、以他人與違反本法義務受處罰者間之契約內容

或其他佐證資料，推估所獲經濟利益。 

第七條 消極利益分為下列三類： 

一、資本投資支出成本，指所有為符合本法義務所

應投資資本設備之支出，如應變器材、偵測警



報設備、檢驗設備等之設計、安裝及購買等費

用。 

二、一次性支出成本，指一次且非折舊性之支出，

如土地購買、員工之初始訓練、緊急應變措

施、或依本法應辦理之許可證、登記文件、核

可文件申請等費用。 

三、經常性支出成本，指符合本法義務所需相關設

備（施）操作維護及管理費用之支出，如維持

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正常操作、監（檢、

偵）測及申報等工作之相關支出，如電費、水

費、藥品費、材料費、設備更新或改善費、設

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專

業應變人員費用、人事費、差旅費、檢測申報

費、自動監測設施操作維護費，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定之相關經常性支出成本費用。 

第八條 前條第一款資本投資支出成本之計算，得以設施總

成本按財政部依所得稅法所定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折舊或

設施設計使用年限攤提。 

前條第二款一次性支出成本之計算，以相關支出總

成本計算。 

違反本法義務人已改善、補正其應支出者，前二項

消極利益之計算，僅計算其因遲延支出所獲利息之所得利

益。 

前條第三款經常性支出成本，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運作量無關者，依其違法行為相關事證，推估人事費、

電費、水費、差旅費、監（檢、偵）測、記錄、申報、藥

品及材料使用費等符合本法義務所應支出之費用。 

第九條 本辦法計算積極利益或消極利益所引用數據及資料

來源如下： 

一、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之

許可、申報、監（檢、偵）測、查證資料。 

二、主管機關查證結果或有積極利益者所提供並經

主管機關查證之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

證、帳冊、報表、報酬及其他產銷營運或輸出

入之相關資料。 

三、有消極利益者所提供並經主管機關查證之相關

資料，如委外監（檢、偵）測、藥品費、人事

費等實際操作成本單據等。 

四、財政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 

五、中央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同業



相關標準。 

六、相關政府出版品。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替代計算數據、資料。 

第十條 所得利益計算期間之起算日，以認定其實際運作行

為起始日為起算日，所得利益追繳期限為六年；停止日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主管機關命採取必要措施、限期改善者，自

命其採取必要措施、改善之日起為停止日。 

二、經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停工

（業）、歇業者，自命其停工（業）、歇業之

日為停止日。 

三、自報停工（業），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自

其自報停工（業）之日為停止日。 

經主管機關查驗認定未依規定採取必要預防、緊急

應變、污染防制措施、完成補正、改善、停工（業）、歇

業或停止違法行為者，應就前項停止日至主管機關查驗認

定實際已採取必要防制措施、完成補正、改善、停工

（業）、歇業或停止違法行為之日期間另行計算所得利益

總和。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至前條核算、推估之所得利益，

應分別計算積極利益及消極利益後予以加總，有重複計算

之費用成本等項目時，僅就其所得利益較大者，予以計

算。 

前項結果與分別按日加計所得期間積極利益及消極

利益之利息後，即為應追繳之所得利益總和，其計算公式

如下： 

所得利益總和＝Σ（【年度積極利益
i
＋積極利益之利息

i
】＋【年度消極利益

i
＋消極利益之利息

i
】） 

一、積極利益之利息 i＝年度積極利益 i×利率 i×

積極利益計算期間之年數 

二、消極利益之利息 i＝年度消極利益 i×利率 i×

消極利益計算期間之年數 

三、i：獲有利益年度。 

四、利率：依所得利益產生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

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為據。 

前項利息之計算期間，自認定其違反本法規定之日

起，至所得利益計算期間之停止日止。 

所得利益總和計算取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



捨去。 

第十二條 受有利益人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期限，檢具所得利益

之相關資料供主管機關據以核算、推估違反本法義務之所

得利益。 

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查證，必要時，得請稅捐稽徵機

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電力供應機構、自來水供水機

構或其他相關主管機關（構）、事業單位、團體等協助。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執行所得利益之核算或推

估，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協助。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對所得利益之核算與推估，為有效達成行

政目的，並解決爭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無礙公益

維護前提下，與受有利益人進行協談： 

一、主管機關對於所得利益之核算與推估，所依據

之查證資料，經職權調查相對可得確定。 

二、受有利益人與主管機關對所得利益認定上有爭

議。 

三、受有利益人受有罰金、罰鍰或行政處分等營業

外損失，減少實際利益。 

四、受有利益人對違反本法義務所造成之環境污染

進行事故應變及善後處理。 

受有利益人依前項規定與主管機關進行協談者，應

檢具營利事業所得結算申報書、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

或當年度新設立公司自編之財務報表、營業外損失文件單

據、環境污染善後處理計畫或其他佐證資料。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與受有利益人進行協談時，應檢視受有利

益人所附佐證資料之真實性與正確性，並考量確認所得利

益所需成本，評估協談要件及內容，必要時，得召開會

議，邀集專家學者共同參與。 

協談結果，應作成紀錄。主管機關得審酌參考協談

結果，作成行政處分進行追繳。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